
 

   
《 獎助學金資格申請書 》 

 

 

 
  

基本資料 

編  號：(由本會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校名稱 國中   年級、班別       年     班 

學生姓名  
身分類別 

(請檢附證明文件) 

低收入戶證明家庭 

中低收入戶證明家庭 

清寒證明家庭 
性    別 男   女 
出生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學生身分證字號  學生行動電話  

家庭狀況 
雙親 單親(離婚 喪偶 未婚) 隔代託養 其它__________ 

※請檢附『戶籍謄本(現戶全戶)』影本。 

監護人姓名 監護人出生日期 監護人與學生關係 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職業 

 年 月 日    

家庭總收入 約        元/月 
共同生活家人中，凡年滿 18 歲者，請檢附下列資料： 

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(稽徵所)委託書 
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(影本兩面須蓋印章) 

房屋狀況 自有  租屋(租金：      元/月請檢附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) 

住家地址  

是否有其他兄弟姊妹接受本案之補助：否；是(請續填下列欄位) 

補助狀況 姓   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

曾接受補助   年   月   日 

目前補助中   年   月   日 

監護人簽名： 監護人 
行動電話： 

住家電話： 
 
《助學金申請說明》 
1.助學金之用途，僅限於代繳學生在校內無法繳納之費用，如：午餐費、課後輔導費(非校外
補習費)、補充教材費、…等(請檢附收費金額相關證明)，及包含學期成績獎學金。 

2.如受助之學生於助學期間轉學、輟學或家境改善時，請立即來電告知。  
下列審核欄由本會填寫： 

審核
結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級(短期急難救助家庭) 
不符合申請條件   符合申請條件補助等級  二級(中度貧困家庭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級(極貧困家庭) 

審核人  說明  

表一 
國中第 9版(113.08.06) 

推薦老師請注意： 

請老師務必親自至學生家中實施『家庭訪查』，在確實瞭解評估學生的家庭狀
況後，確定該學生確實無法繳納學校校內之費用時，再將『助學金申請書』提
供學生填寫，並協助學生提出申請；切勿任由非極貧之學生自行來索取並填寫
此申請書，以免耗費社會資源，導致本會無法幫助更多真正需要被幫助的學生。 



 

 

    
學生自傳(請由學生親筆填寫，請勿由他人代筆) 

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我的個人小檔案 

姓  名  性  別 男  女 生  日 年  月  日 

血  型  身  高 公分 體  重 公斤 

興  趣  

我家共有  人，我和誰住在一起呢？(請將共同生活的家人詳實填入表格中) 
 

年滿 18 歲家人如下：應檢附資料 
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(稽徵所)委託書 
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(影本兩面須蓋印章) 

稱謂 姓  名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稱謂 姓  名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 

未滿 18 歲家人如下：(不需檢附資料) 

稱謂 姓  名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稱謂 姓  名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 

我的家庭需要被幫助的原因說明如下：(須由學生親筆填寫)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學生清晰三個月內照片黏貼處 
(形式不拘，使用數位相機於校內拍照後列印最佳；若為團體照請圈出該生，必須為清晰可辨識) 

 

  

表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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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師推薦函(請由推薦老師親筆填寫) 

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推薦學生  學校年級 國中   年   班 

推薦老師 (簽名) 老師聯絡電話  

◎為瞭解推薦學生的家庭狀況(確實無法繳納學校應繳之費用)，請老師務必親自至學生家中

實施『家庭訪查』，並就下列問題親筆填寫描述說明： 

一、學生家庭背景(請詳述家中經濟來源？家庭所有成員現況與職業？……等)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請詳述推薦學生需要被幫助的原因？(因資源有限，請老師注意排擠效應，以免耗費社

會資源，導致本會無法幫助更多真正需要被幫助的學生)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目前該學生校內無法繳交之費用為何？金額為多少？(請填入下列項目) 

午 餐 費：____________元。  課後輔導費：____________元。(非校外補習費用) 

補充教材費：____________元。(已爭取由書商贊助者，請勿填入該費用) 

校外教學：____________元。 

其它費用： 

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____________元)；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____________元)。 

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____________元)；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____________元)。 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老師實施學生家庭訪查照片黏貼處 
(家庭訪查照片中，訪查老師及受訪的家長(或監護人)均須入鏡，背景必須為受訪學生的家中) 

表三 國中第 9 版(113.08.06) 


